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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乙為夫妻，無子女。乙於甲生重病時，擅自以甲之名義，將甲所

有之一幅名畫出售並交付不知情之丙。不久，甲死亡，乙為甲唯一

之繼承人。乙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如何？乙、丙各得為如何之主

張？ 

二、甲向乙車行購買 A 車，價金 160 萬元，約定價金以分 36 期付款方

式支付，並已完成附條件買賣設定登記。其後，甲因經商失敗，無

力清償分期款項，遂將 A 車交付並典當予丙當舖。問：乙得否向

當舖請求交付或返還 A 車？A 車流當後，當舖是否取得所有權？ 

三、試以憲法法庭 111 年度憲判字第 2 號判決為基礎，說明何謂《民

法》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所規定之「名譽被侵害時，回復名譽之適

當處分」？又若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時，

法院可否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？ 

四、《民法》「不當得利」與「侵權行為」之構成要件皆包含「因果關

係」，試說明在此兩種制度中，「因果關係」之意涵有何區別？ 

另試以此為基礎，分析以下案例：乙誤以為甲之飼料為自己所有，

拿去餵丙之豬吃。 

 


